
  财务业务培训之
  ——网上薪酬申报相关业务

汇报人：牛星



目录

网 上 薪 酬 申 报 业 务01

02

03

04

电 子 签 章 录 入 及 维 护

网 上 审 批 业 务

个 人 所 得 税

05 常 见 问 题 汇 总



网上薪酬申报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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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网上薪酬申报的基本流程

  登录“天津科技大学”官网
         屏幕上方“一网通办”        
         屏幕右方“直通车”
         财务信息
         网上申报管理系统

系统登陆 01 选择申报模块 02

；   

04
       选择发放类型、经费项目、

填写人员明细，点击保存、等待

审批级次出现后点击提交

     可通过移动终端登陆“天津科技

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或PC机进

入“网上审批管理“模块进行审批

网上审批 04

u 学生劳务申报
u 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申报
u 校外人员劳务申报
u 年终奖申报

03填写发放内容



01

03

注意要点

04

02

本校发放工资的在职人员（含校聘人员）在校内人员其他工

薪收入模块填报，校外人员（含退休人员、毕业学生）需要

在校外人员劳务模块填写，在校学生在学生劳务模块填写

“备注”栏可填写摘要信息，为必填项；“发放标准”指

发放单位金额，“数量”指发放数量，均为必填项

发放校外劳务人员劳务费需要先进行信息采集，需要完整、

准确填写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、银行账号、工作单

位及开户行。在选择开户行信息时，如果没有开户行的准

确信息可以选择上级开户行信息，如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天津分行”，但不能选择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总行”

发放摘要内容需要填写完整、准确，如“学生处发

2026.05.21-2026.06.20跨区”等



注意要点

05 常见发放类别选择易错点：

（1）校内人员日常绩效如果从科研项目支出需要选择“科研绩效”，不能

选择“奖励性绩效”（从部门经费支出）；校内人员年终绩效如果从科研

项目支出需要选择”科研年终奖“，不能选择“其他年终奖”或者“突出

业绩奖”（从部门经费支出）；

（2）校外人员如果是项目组成员选择“间接经费——科研绩效”；”劳务

费”一般指支付给个人的非雇佣劳务报酬，侧重具体事务、操作性劳务，”

专家咨询费“一般指临时聘请外部领域专家，为项目评审、论证、咨询、

鉴定等提供专业服务，具有高专业性、权威性特点。“劳务费”和“专家

咨询费”需要根据科研项目预算额度选择！

（3）除了”学生处、研究生院、国交处、学生奖助专用基金“等特定部门

和项目发放可以选择”学生奖助学金“，普通个人和学院经费发放必须选

择”学生劳务费/科研博士劳务费“。



发放类型

科研经费

一般部门经费

    特定部门经费

（个人科研经费）

l 科研绩效
l 技术成果转让 （科技局登记、校内公示、

税务局备案；个人所得税税负减半征收）

l 奖励性绩效（一般校内人员，含跨区）
l 长聘人员补贴（退休的校聘人员）
l 外籍人员工资
l 离退休慰问金

l 人事处年薪制
l 非二级管理岗奖励绩效
l 市级奖励（免税）
l 计生经费
l 生活补贴

二、申报模块详解——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申报



发放类型

部门经费及个人经费

特定部门经费

 体育部

l 学生劳务费（本科生，硕士生）
l 科研博士劳务费（博士生）

l 学生奖助学金

l 学生运动员补贴

二、申报模块详解——学生劳务申报

（研究生院/学生处/国交处/学生奖助专用基金）



发放类型

部门经费及个人经费

科研经费

  特定部门经费

（非校内的项目组成员）

l 校外劳务费（含跨区）
l 专家咨询费

l 间接经费——科研绩效

l 离退休慰问金     学院、离退处经费
     （退休人员，不含校聘） 
l 独生子女费
l 遗属补助
l 外籍退休人员职业年金

二、申报模块详解——校外人员劳务申报

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自然科学类）》
（津科大发【2022】74号）

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人文社科类）》  
（津科大发【2023】63号）



 （财务报销手册电子版可在财务处主页“服务指南”专区下载）

三、薪酬申报审批权限



电子签章录入及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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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个人签章录入（适用于网上报销&薪酬申报）

PC端登录个人门户—财务信息—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—天科内控审批系统——选项——

修改个人信息，只能上传签章图片。

方式一：PC端

注意1：提前制作图片签章，进行修图处理（如使用扫描全能王软件），字体清晰、大小适当

且方向不能颠倒， ；

注意2：审批系统要求上传图片大小为400K以下，建议将图片调整为 左右较为合适，但

因拍摄设备不同、图片清晰度不同等原因，电子签章实际效果也有差别。建议将制作好的电

子签章用电脑windows系统自带“画图”软件预览效果。经过测试，在“画图”粘贴图片后

显示效果如下图所示大小，则所制作成的电子签章图片为合适规格。



电子签章



1.  身份认证

     需要登陆“天津科技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进行相关操作；

     初次登陆财务处微信公众号需要进行注册绑定，     

     用户名：教工卡号，初始登陆密码：身份证号后六位。

2.  设置电子签章

  “天津科技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——综合业务——审批平台——我的（右上角）——天科经

     费审批系统—— 维护签章或上传签章图片。

方式二：移动终端

电子签章



二、签章密码修改

PC端登陆个人门户—财务信息—天津科技大学网上综合服务平台—网上审批系统—选项—

修改签章密码

     

移动终端登录“天津科技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—综合业务—审批平台—我的—修改签章密码

方式一：PC端

方式二：移动终端



        点击“忘记密码？”，再次“点击发送验证码”，验证码将推送到

“报销审批通知”中，可根据提示信息进行密码重置。

（以pc端为例，说明如何修改签章密码）

电子签章



网上审批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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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审批系统登录方式

PC端登录个人门户—财务信息—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—网上审批系统

     

移动终端登录“天津科技大学财务处”微信公众号—综合业务—审批平台—天科内控审批系统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方式二：移动终端

方式一：PC端



Ø      “网上申报管理系统”提交的全部发放单据进入“网上审批系统”的“待审批业务” ，点击 

“审批”按钮可查看“教工审批单”，包括发放详情和审批详情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 如果发放内容无误，审批人点击“通过”按钮并输入签章密码，该笔发放业务进入“已审

批业务”中 ，即推送到财务制单界面，财务人员将随时制单发放，如退单需及时联系财务处。

（ ）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审批通过后，该笔发放业务进入“ ”中，选中已完成审批的流水号点击“查看”，

可见已提交单据审批意见详情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  在附件信息中可见两份pdf格式文件，一份为不含签名的发放表，一份为含有签名的发

放表(可查看签名大小），可根据需要点击“预览”、“下载”及“打印”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 如果发放内容有误，审批人点击“驳回”按钮，单据驳回后，经办人需进入

重新申报。在申报管理系统“ ”界面中，该流水单据审核状态为“

”，需要根据提示错误修改单据并再次进行逐级审批，点击“ ”按钮可进行发放

单修改、删除、复制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 如果审批有误，在“已审批”中可点击“撤销”按钮进行撤回操作，则该流水单又回

“待审批业务”中，点击“审批”按钮可重新进行审批操作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Ø       发放单据提交到财务系统后，如财务老师审核发现有误，则进行退回处理。经办人需进入

重新申报，在申报管理系统“ ”界面中，该流水单据审核状态为

“ ”，同时提示错误原因，点击“ ”按钮可修改、提交发放单据并再次进

行逐级审批。

薪酬申报网上审批系统



个人所得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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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 定义：
       个人所得税（personal income 
tax）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（居
民、非居民人）之  间在个人所得
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
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。

Ø征税对象：
 　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
是在中国境内居住有所得的人，以及
不在中国境内居住而从中国境内取得
所得的个人，包括中国国内公民，在
华取得所得的外籍人员和港、澳、台
同胞。

Ø征税范围：
       工资薪金所得、劳务报酬所得、
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用费所得、经营
所得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、财产租
赁所得、财产转让所得、偶然所得。



Ø       汇算清缴内容：  工资薪金所得、

劳务报酬所得、稿酬所得、特许权使

用费所得。

Ø        税法规定，纳税人平时取得综合所

得时，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，先按月或

者次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，但纳税人平

时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可能存在不完

全一致的情况，需要“查遗补漏、汇总

收支、按年算账、多退少补”，两者之

间差额通过次年综合所得年度汇算自行

申报调整。



工薪税计算工薪税

       



例1.
：34208.04-5000*4-12000=2208.04(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累计预缴税额：2208.04*3%=66.24（元）<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93.16（元）

例2.
：44631.18-5000*4-6000=18631.18(元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累计预缴税额：18631.18*3%=558.94（元）>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547.60（元）



     
     1. 单独计税（2027年之前）
      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，确定适用  
税率，单据计算纳税

      2. 合并计税
    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

01

如何计税

      在个所税APP操作，根据实际纳税情况可自行选择单独   

计税或合并计税，实现合理避税；

     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，对每一个纳税人，全年一次性奖金单

独计税的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

02

如何选择

 

 注意：只有校内人员（含长聘人员）涉及年终奖，校外人员（含劳务派遣及退休人员）不涉及



    例1.

    发放第一笔年终奖8190.00元时，年终奖累计收入8190.00元

    按月换算后的应纳税所得额：8190/12=682.50（元）<3000（元），选择级数1

    本次扣税额：8190*3%-0=245.70（元）

    例2.

    发放第三笔年终奖8524.43元时，年终奖累计收入8190+24708+8524.43=41422.43（元）

    按月换算后的应纳税所得额：41422.43/12=3451.87（元），选择级数2

    累计扣税额：41422.43*10%-210=3932.24（元）

    已扣税额：245.7+741.24=986.94（元）

    本次扣税额：3932.24-986.94=2945.30(元）



36000元年终奖应纳税额

应缴个税：36000*3%-0=1080（元）

实际到手金额：36000-1080=34920(元）

36001元年终奖应纳税额
应缴个税：36001*10%-210=3390.10(元）
实际到手金额：36001-3390.1=32610.90（元）   
  
由于多发了1元钱，
应纳税额增加了  3390.1-1080=2310.10（元） 

      注意年终奖计税区间，调整发放方式或者选择合并方式

合理节税。

建议



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具体

内容，简明扼要地阐述

观点。根据需要可酌情

增减文字，以便观者理

解您传达的思想。

一次收入在 ：
应纳税额=（劳务收入-800）*20%

一次收入在 ：
 应纳税额=劳务收入*（1-20%）*20%（1+100%）-7000= 劳务收入*32%-7000

一次收入 ：
应纳税额=劳务收入*（1-20%）*20%=劳务收入*16%

一次收入在 ：
应纳税额=劳务收入*（1-20%）*20%*（1+50%）-2000=劳务收入*24%-2000

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劳务报酬所得按月或者按次进行预扣预缴税款；

           劳务报酬在次年汇算清缴时按照收入额的80%计入综合所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

每个月新增专项附加扣除在个人所得税APP“专项附加扣除”栏目填写，扣缴

义务人选择“天津科技大学"，时间建议：需要在20号之后，下月6号之前
1

子女教育、婴幼儿护理、住房贷款增加专项附加扣除一旦选定一年内不变2

汇算清缴期：每年3月1日——6月30日，纳税人需要在此期间办理个人所得税综

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
3



常见问题汇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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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网上申报管理系统开放及审批时间

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申报系统开放时间：每月9日-23日

学生劳务申报系统开放时间：每月1日-23日

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系统开放时间：每月1日-23日

年终奖申报系统开放时间：每年12月，具体时间按照财务处发布的

通知要求

特别提醒：每月提交的单据需要在当月审批完成，以免跨月审批因

人员身份变化造成补退税、退单等问题发生；当月审批完成的单据

可在当月完成发放！



二、网上申报管理系统项目授权

• 网上申报管理系统授权路径：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——项目授权管理——在授权系统列表里选择“申报系
统”——输入被授权人工号/学号、确定起止时间、授权金额、是否允许二次授权，并且在“授权使用”前挑勾；

• 授权完成后需要在“被授权日志”里确认项目已被成功授权。



•   如涉及对该笔发放业务补充相关情况说明，可在发放录入进行到”第四步：保存提交“时点击“下一

步：获取审批流程“，再点击“上传附件”按钮可上传情况说明材料！

三、网上申报管理系统中情况说明的提交



•  校外人员信息采集开户行必须维护到分行或支行（如：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或中国农业银行天津

长青支行），如果没有支行就选择上一级分行（如：中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），不能是总行（如：

中国农业银行总行），否则不能支付；零余额项目建行也需要选择到分行一级。

• 如涉及修改手机号码和银行信息，点击笔形      按钮，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进行相关信息修改后点击

保存按钮       才能成功修改！

四、校外人员开户行信息采集及修改



五、试算税

• 在发放校外人员劳务费时可通过“试算税”操作预估本次劳务费实际扣税金额；

• 如图所示：若想实发劳务费1000元，在发放标准一栏填写1000，发放数量一栏填写1，点击“试算税”，弹出

对话框提示应发劳务费金额为1050，真正填写时保证“发放标准*发放数量”的计算结果为1050即可；

• 该试算税估算只适用于本月第一次发放劳务费所计提税额，如果当月非首次发放需将所有发放金额合并计税。



六、其他重要问题

依据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自然科学类）》（津科大发【2022】74号）
以及《天津科技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（人文社科类）》（津科大发【2023】63号）
文件规定，科研项目中发放专家咨询费需要填列以下表格：

经费使用需要专款专用，不能发放与项目无关的人员经费（注意：科研绩效指的是项目
组成员，劳务发放必须与科研项目相关，所有发放确保事项真实，不能虚报冒领）
近年来审计和巡察重点关注内容！



           （2026年5月18日起提交发放单据执行上述标准）

专家咨询费发放明细表

发放人员姓名 发放人员职称 发放事由 组织形式 发放数量(天或次） 发放标准(元/天或次） 发放金额合计（元）



THE 
END
汇报人：牛星


